
版號：138LYQ01192025表50-3-1(111年度)綜稅各項已繳及應補退稅戶數平均金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納稅單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應納稅額

金額

投資抵減稅額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
額之差額扣抵海外已繳
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後

之餘額
分位別

重購自宅稅額 扣繳稅額 大陸扣抵稅額 自繳稅額

953166000663510第1分位 29146800571123113

114684000663510第2分位 20637800796851723

129467011663510第3分位 21634311191336062833

103485323663510第4分位 519069851011187836838

82586214663510第5分位 7213593711142611041159

2453121717663509第6分位 10225311104316326183586

11821514212663509第7分位 1224208713123194146328175

152022016422663509第8分位 18269334203632551092513349

151745313551663509第9分位 31339958439474156995022726

1985195211311452663509第10分位 52554381466941331666105813082126

173533855227556635095合    計 141218907250056315031827911893598

一、說明：（一）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表 50金額欄位為平均金額，是以表 49之金額除以戶數的結果(例：平均投資抵減稅額，表 49的投資抵減稅額除以戶數。)
二、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含）以下之案件。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版號：138LYQ01192025表50-3-1(111年度)綜稅各項已繳及應補退稅戶數平均金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申報大陸來源所得

金額 金額戶數 戶數

核定應補稅額 核定不補不退核定應退稅額

戶數 金額

分位別

戶數

214273244239021658044 310第1分位

273256338540712452941 35第2分位

326283914736727067089 59第3分位

4172817481036655989590 49第4分位

45224834513389212416578 63第5分位

59223328616399386520401 82第6分位

91721916320405769725968 128第7分位

131622249426392121833843 230第8分位

2130262717333255451355508 401第9分位

57993759647112896444131231 2126第10分位

12436265721316357216624300293 1109合    計

一、說明：（一）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表 50金額欄位為平均金額，是以表 49之金額除以戶數的結果(例：平均投資抵減稅額，表 49的投資抵減稅額除以戶數。)
二、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含）以下之案件。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